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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单位纳税所在地为武汉市，所填报信息及提交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技术合同、发票、银行凭证等）均真实、准确、完整、合法。
二、本次申报的技术合同所涉项目未曾获得任何层级财政资金支持，亦未同时申报其他财政资金支持项目。
三、若因合同解除、交易争议、履约失败等原因导致申报补助涉及的技术交易款项被全部或部分退回，本单位承诺在款项退回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书面报告市科创局，并全额退回已发放的奖补资金；逾期未报告或未退回的，视为虚假申报。
四、自愿接受并配合市科创局及第三方机构对技术合同履行情况、项目资金流向、企业经营场所等进行核查。
五、本单位知晓：存在虚假申报或拒不配合核查的，将取消奖补资格并追回已拨资金；通过恶意串通、虚构交易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的，记入诚信不良记录，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六、本单位实际办公（经营）地址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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